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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居民对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不断增加，我国

的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平衡压力也在不断增大[1]。为

了提高居民对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可及性和可负担

性，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商业健康保险的发

展，加快推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2]。然而我国

传统商业保险在发展中往往存在健康告知严格、投保

人年龄与职业受限等问题[3]。在此背景下，城市定制型

商业医疗保险（又称为“普惠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

以下简称惠民保）应运而生。作为基本医疗保险的重

要补充，惠民保是完善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有

益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基本医疗保险与商业健

康保险过渡地带的空白[4]。

然而多数惠民保产品在飞速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

一系列不可忽视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高质量

与长期可持续发展。本研究计划通过探究现有惠民保

的开展情况，剖析惠民保发展的机遇与问题，提出促

进惠民保发展的建议。

1 全国惠民保的发展现状

为了解我国现阶段惠民保的发展概况，本研究以

“惠民保”等关键词依次在浏览器 （百度与搜狗网

站）、地级行政区划及以上医保局与医保经办机构、保

险公众平台（慧择网与蜗牛保险平台）、已发表的公开

文献进行检索，确定除港、澳、台地区外 31个省份已

上线惠民保的产品名称与官方投保渠道等基本信息，

并借助官方公众号等获取了时效性较强的，于2020-01-
01—2022-06-05间上线的惠民保的保障条款作为后续

分析基础，共计 303款惠民保产品，345个惠民保方案

（本研究将产品的首期与续期视为不同款产品，同款产

品中因保障责任等不同的情况视为不同方案）。

1.1 多元主体参与的业务开展模式

当下惠民保的参与主体包括政府机构、保险公司

和以保险经纪公司、健康管理公司为代表的多种第三

方机构。各个参与主体为惠民保的产品设计、风险控

制、产品宣传及增值服务等提供不同程度地支持，一

方面有助于惠民保的健康发展以及不同产业间的融合

发展，另一方面也推动政府机构与企业间的信息共享

与合作，是政企合作促进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重要尝

试（图1）。
其中，对于政府机构而言，明确参与的惠民保共

228款，其中地方医保局参与 189款，是涉足惠民保最

多的政府机构。此外，本研究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进行结构性分析，首先通过Excel软件从保障条款中提

取名称明确的政府机构并构建共现矩阵，随后借助

UCINET软件分析矩阵，最终形成合作网络图。鉴于主

体间联合指导次数与连线粗细呈正相关关系，可以看

出，医保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合作最为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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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2 保障范围持续扩大的产品形态

惠民保的保障范围主要包含保障责任与增值服

务。其中，保障责任主要指医保目录内医疗费用保障

责任（以下简称医保内责任）、医保目录外医疗费用保

障责任（以下简称医保外责任）、特药目录保障责任

（简称特药目录责任）。特殊情况下，少数惠民保涵盖

罕见病专项医疗保障责任 （以下简称罕见病专项责

任，罕见病专项责任指惠民保产品中针对罕见病清单

内药品设立独立的免赔额、报销比例、保额的保障责

任；）、重大疾病医疗保障责任（以下简称重疾责任）

等[4]。据统计，多数惠民保方案对医保内责任和特药目

录责任进行保障，其中设定特药目录责任的惠民保方

案越来越多。医保外责任、罕见病专项责任等虽设定

相对较少，但设定此类责任的方案比重逐渐变大。总

体而言，惠民保的产品形态呈现出保障范围持续扩大

的趋势（表1）。
除了保障责任外，惠民保附加的增值服务是其又

图1 惠民保中各主体参与的业务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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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发文主体合作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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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惠民保各保障周期中政府机构参与情况

保障周期

处于第1年

仅开展1年

处于第2年

处于第3年

有政府机构参与

政府明确但

不允许个人账户划拨

产品数（款）

29
27
66
6

占比（%）

38.67
62.79
45.83
28.57

政府明确且

允许个人账户划拨

产品数（款）

34
1

52
9

占比（%）

45.33
2.33

36.11
42.86

政府不明确但

允许个人账户划拨

产品数（款）

2

2

占比（%）

2.67

1.39

无政府机构参与

政府不明确且

不允许个人账户划拨

产品数（款）

10
15
24
6

占比（%）

13.33
34.88
16.67
28.57

表2 惠民保的全流程增值服务产品示例

代表产品名称

武汉惠医保

惠蓉保

上线时间

2020年1月5日

2022年5月6日

增值服务

诊前：咨询服务、癌症基因检测服务；诊中：海南博鳌乐城就医服务；诊后：预约送药上门、

国内预约购药、援助用药申请指导服务

诊前：健康专栏、专家讲堂、肿瘤早筛服务；诊中：分诊服务、用药咨询；诊后：特药服务、

患者用药随访、新药试验协助、慈善援助指导

表1 各时期惠民保保障责任的总体分布情况

时期

2020年

1—6月

7—12月

2021年

1—6月

7—12月

2022年

1—6月

医保内责任

方案数

（个）

11
104

42
127

46

占比

（%）

100.00
97.20

95.45
94.07

95.83

医保外责任

方案数

（个）

2
35

25
89

32

占比

（%）

18.18
32.71

56.82
65.93

66.67

特药目录责任

方案数

（个）

7
90

34
110

46

占比

（%）

63.64
84.11

77.27
81.48

95.83

罕见病专项责任

方案数

（个）

4
32

6

占比

（%）

9.09
23.70

12.50

其他责任

方案数

（个）

2
9

14
38

13

占比

（%）

18.18
8.41

31.82
28.15

27.08
注：其他责任多为各地设定的特色项目，主要指CAR-T治疗保障、质子重离子医疗费用保障、重特大疾病再保障等任一特

殊责任。

一大特点。增值服务随着惠民保的发展而不断完善，

并逐步成为覆盖诊前—诊中—诊后全流程的就医管家

服务。具体来看，初期惠民保的增值服务主要侧重于

线上（如线上预约）、高层次医疗资源（如海南博鳌乐

城就医服务）及特药相关服务（如援助用药指导），后

续逐步增加科普 （如专家讲堂）、便民 （如分诊服

务）、常规药相关服务（如用药随访，表2）。
2 处于不同保障周期惠民保的基本情况

从经营状况来看，越来越多的产品已经或者即将

经历第 1 年度保障周期。据统计，除无明确周期的 11
款全国可保惠民保及 9款其地方特制产品外，仅 75款

产品尚处于第1年保障周期，对于已完成第1年度保障

周期的惠民保而言，仅开展1年的产品有43款，开展1
年以上的产品有165款，可见多数惠民保仍处于持续运

营的状态。

2.1 仅开展1年惠民保的政府指导情况

相较于传统商业保险，惠民保的重要特征之一

是政府机构的参与 [4]。以惠民保中政府机构名称明

确与否和是否允许个人账户划拨缴纳保费为依据，

本研究将惠民保划分为有政府机构参与和无政府机

构参与 2 种类型。据统计，仅开展 1 年的惠民保产品

中，无政府机构参与占比最高，即使有政府机构参

与，政府机构名称明确（65.12%）或允许个人账户划

拨（2.33%）的惠民保占比也低于处于其他保障周期的

惠民保（表3）。

2.2 正在开展惠民保的产品升级情况

针对已开始2期甚至3期项目，各地惠民保产品在

保障责任范围、免赔额、投保门槛、增值服务等方面

进行了持续优化和迭代升级。以相对发展较早的江苏

省内惠民保来看，已有8个地级市存在惠民保的迭代版

本，此处选择“宁惠保”、常州“惠民保”、“盐惠保”

“医惠锡城”、“苏惠保”、“连惠保”、“惠徐保”、“惠镇

保”作为各地级市代表性迭代产品纳入分析。具体来

看，2021年前已上线惠民保的保障责任多以医保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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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叠加特药目录责任为主，进入 2021年后，保障责任

更多地覆盖了医保外责任、罕见病专项责任甚至质子

重离子保障、CAR-T保障等其他责任。此外，鉴于处

于第1年保障周期的惠民保的上线时间较晚，因此其产

品设计多与迭代产品的2期甚至3期产品保持一致，罕

见病专项甚至质子重离子保障、CAR-T保障等责任也

是部分产品保障责任的亮点之一。

3 实践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3.1 参保与筹资端存在问题

尽管多数惠民保仍处于持续运营的状态，且进行

了不同程度的持续优化和迭代升级操作，但与其他商

业健康保险一样，惠民保为自愿参保，使得参保规模

难以进一步提升。加之与多样的产品升级相对应的是

保险费用或运营成本的增加，随着时间周期的拉长，

投保人群中低风险群体将因“性价比”问题而逐渐退

出保险。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惠民保得到社会广泛

关注的主要原因在于其“社商融合”的政策属性，其

中该属性的重要体现之一在于允许划拨职工医保个人

账户资金用于缴纳保费。但因《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

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意

见》（国办发〔2021〕 14号）中提出了个人账户改革，

政策变化使得后续个人账户中资金增量作用不大，可

见该筹资来源并非长远之策[5-6]。

3.2 运营与监管中存在挑战

鉴于当前民众商业健康保险意识不强且对商业保

险公司信任度不高，在无政府机构引导推动和支持规

范的情况下，惠民保难以实现高质量持续发展[6]。基于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

可知，医保部门是建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职能部

门。在惠民保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地方医保部门以引

导帮助、支持推动等各种方式参与其中。但截至目

前，惠民保的产品性质尚属于商业健康保险，本质为

市场化运作，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监管主体依旧是银

保监部门，而目前二者虽有所互动但缺失多部门间的

有效联动机制，难以及时辅助保险公司和第三方机构

应对惠民保运行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和监管问题。

3.3 理赔与支付端存在风险

结合理赔实务来看，为提升理赔便利与效率，部

分地区已开始二期甚至三期项目的惠民保已经或正尝

试充分发挥“互联网优势”，在政府机构的协助下实

施一站式结算（注：参保人可在指定医疗机构或定点

药店的医保结算窗口直接结算，无需患者垫付，无需

再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既可以免除客户在赔付中

的部分繁琐步骤，也能够控制由于理赔有效期为两年

而带来的长尾和长期理赔风险，但与此同时，一站式

结算服务的推进也面临着保险报销优先级、投入成本

与保险规模、数据保密性等方面的技术问题与合规

挑战。

4 对策建议

4.1 政府相关部门明确在惠民保中职能定位

4.1.1 提供资源支持，防范舆情风险。对于政府机构

而言，惠民保仍需借助其信誉度进行宣传推广，广泛

利用“登门槛效应”，通过保费较低的惠民保引导并影

响民众健康消费习惯。同时，建议政府机构积极宣传

惠民保的产品属性与有限性，避免出现误导性宣传。

此外，在数据支持方面，除了继续推动脱敏数据有益

共享外，鉴于个人账户存量资金也沉积多年且体量较

大，政府机构可在资金筹集阶段采取其他措施提高民

众保险意识的同时，继续探索个人账户存量资金的活

化。值得注意的是，针对支付端的一站式结算服务，

各地政府机构需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有选择地开展，

也可建立与江苏医惠保1号等类似的快赔系统，以免惠

民保陷入过度支出陷阱。

4.1.2 加强部门协同，明确责任分工。在惠民保的设

计与管理过程中，医保、银保监等部门应均有所参

与，但工作侧重点不同。除了医保部门提供资源支持

外，金融监管部门可加强对惠民保的基金监管，提升

惠民保产品的规范程度，必要的情形下及时叫停相关产

品；财政部门、民政部门可统筹支持“困难群众政府

保”的机制安排；税务部门则可探索并落实相关保险

的税收优惠政策等。部门间加强协同合作，明确责任

分工，进而实现惠民保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4.2 商业保险公司积极发挥作为商业主体的市场优势

4.2.1 依法合规，推动产品运营精细化。作为保险行

业提升公众形象的关键机遇，惠民保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建议商业保险公司在实务操作中注意依法合规，

尤其要重视数据保密以及二次获客过程的合法合规等

问题。此外，鉴于持续运行的惠民保具有政府机构参

与力度大的特点，商业保险公司可充分依托政府机构

的资源与能力，一方面借助其数据支持，逐步将单一

保费方案转向“差异化、多档次、可选择”的分档方

案，实现产品定价和设计的精准化；另一方面积极推

动保险数字化升级，逐步实现与医疗机构等系统的对

接，尽力打破“数据孤岛”，为便捷理赔及向其他健康

保险产品覆盖奠定基础。

4.2.2 动态调整，增强保障范围实用性。目前惠民保

中所谓“特色保障”多种多样，各地惠民保在面对市

场新热点时应理性考量，不一味跟风，遵循“先积极

试算、后谨慎纳入”的原则。同时，建议商业保险公

司确定适合当地惠民保实际运行情况的动态调整方

案，例如针对与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紧密相关的特药目

录责任，可制定明确的正面清单内药品纳入与排出的

标准，使其具备衔接基本医保动态调整的可操作性。

在增值服务方面，

我国惠民保发展现状、实践挑战与对策建议——李高洁 等

（▶▶下转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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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预留5%~10%的风险储备金。此外，还要考虑建立

动态调整机制，根据通货膨胀、经济水平、卫生服务

需求、人口结构等因素，每年对相应的支付标准应进

行调整。

4.3 慢性病按人头付费需与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签约

制度联动

按人头付费支付方式改革需要分级诊疗作为支

撑。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管理需要上下级医院联动配

合。慢性病常规的治疗、定期的随访和健康教育等主

要在基层医院，诊断、辅助检查、复诊等则需要二、

三级医院提供。因此，逐步将基层慢性病健康管理纳

入医保，提高基层重视慢性病管理的意识，推动医疗

保险向健康保险的转变。将人头费打包给基层，基层

对慢性病患者进行管理，实现首诊在基层，需要转诊

的由基层医院转出到二、三级医院，相应的医保经费

也转至上级医院，从而推动分级诊疗的实现。

家庭医生签约制度是慢性病按人头付费的基础，

在按人头付费补偿方式下，全科医生可基于居民需求

提供个性化服务，丰富签约服务内涵，多渠道吸引居

民签约以获得更多的医保经费。在确定门诊按人头付

费签约服务包内容时，要把握以促进健康管理、兼顾

疾病特点和基金支出等基本原则明确服务的内容，如

应保障慢性病在基层医保目录内药品范围、包含基本

医疗服务费用和一般诊疗费等内容。慢性病按人头付

费签约时，应包含签约形式、签约周期、就医管理、

转诊管理等内容。家庭医生主动开展三级预防，提高

慢性病患者健康水平，应以较低的费用提供服务，在

取得疗效的同时增加自身收入[11]。将按人头付费改革与

慢性病管理相融合，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医保基金的使

用效率；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使基层医务人员从注重疾

病治疗向注重慢性病管理转变，助力健康中国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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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保险公司可及时调整使用频次极少的“低性价

比”增值服务，多提供实用性服务来提高惠民保在投

保人群中的存在感并扩大受益面，进而增强参保人群

黏性[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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